
花蓮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草案總說明 

有鑑於畜牧產業整體發展、使本縣畜牧業永續經營，並提供縣民適合

居住之環境及生活空間、提升本縣居住環境品質，爰擬具花蓮縣新設置畜

牧場管理自治條例，共八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自治條例之制定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用詞定義。(草案第三條) 

四、明定申請新設置畜牧場登記應具備條件。(草案第四條) 

五、明定新設置畜牧場申請農業用地作畜牧設施容許使用程序及應檢附文

件。(草案第五條) 

六、明定新設置畜牧場申請畜牧場登記時其程序及應檢附之文件。(草案第

六條) 

七、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草案第七條) 

 


